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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科員 吳洪萬

電話：03-3323530

電子信箱：1004533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府勞條字第11101522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落實就業服務法保障就業平等之相關規定，詳如說明，

並請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新住民事務會報第3屆第3次會議決議及就業服務

法第5條辦理。

二、邇來屢有已取得本國國籍之新住民反映，於面試本府所屬

機關之臨時人員職缺時，經機關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不予

錄取，惟面試者表示該職缺業務內容與國安事項並無關

聯。

三、依就業服務法第5條：「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，雇主對

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，不得以種族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

宗教、黨派、籍貫、出生地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婚

姻、容貌、五官、身心障礙、星座、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

身分為由，予以歧視；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從其規

定。」。

四、為維護已取得本國國籍新住民之就業權益，敬請貴機關及

所屬於招募及甄試人員時，落實禁止就業歧視之相關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21110052238

■■■■■■秘書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7 14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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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以保障其平等就業之權利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、桃園市政府主計處、桃園市政府法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政風

處、桃園市政府秘書處、桃園市政府工務局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桃園市政

府水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民政局、桃園市政府地政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

政府都市發展局、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

局、桃園市政府財政局、桃園市政府勞動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新

聞處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、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消防

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交通局、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、桃園市政

府青年事務局、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、桃園市政府資訊科技局、桃園市政府捷運工

程局

副本：

09


